
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说明

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拟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浙江中控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中控信息”）100%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

2025年12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

杭州汇格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汇格合伙”）、浙江正泰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泰电器”）、宁波云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云吟合伙”）、杭州智格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智格合伙”）、杭州富格企业管理合伙（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

格合伙”）等17名交易对方所持有的中控信息100%的股份，并向公司实际控制

人付小铜先生发行股份以募集配套资金。

2026年5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条件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且本次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杭州万

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了调整。

经审慎判断，公司认为，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的具体内容

本次交易方案与预案披露的方案相比，主要对以下内容进行了调整：



（一）本次交易支付方式的调整

1、调整前的本次交易方案

2025 年 12 月 17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

案》，该交易方案未约定采用分期发行股份方式向标的公司股东支付股份对价。

2、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情况

本次交易方案进行的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上市公司拟采用分期发行股份方式向业绩承诺方即汇格合伙、云吟合伙、智

格合伙 3名股东支付股份对价，向正泰电器和富格合伙等 14名股东一次性发行

股份。分期发行股份具体情况详见《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重大事项提示”

之“一、（三）本次交易的支付方式”相关内容。

（二）股份锁定期的调整

1、调整前的本次交易方案

（1）交易对方的股份锁定期

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如在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时对

其用于认购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个月的，则自本次发行

股份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如达到或超过 12个月的，则自本次发行股

份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2）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的股份锁定期

付小铜先生承诺：本次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

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2、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情况

本次交易方案进行的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交易对方的股份锁定期

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锁定期安排依据前述分期发

行情况调整如下：

①汇格合伙、云吟合伙、智格合伙

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包括第一期股份、

第二期股份及第三期股份），如用于认购该等上市公司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

权益的时间已满 12个月，则以标的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公司

向交易对方发行第一期股份结束之日起 24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如用于

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个月，则以标的资产

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第一期股份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

②正泰电器、富格合伙等 14名股东

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以标的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如用于认购该

等上市公司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已满 12个月，则以标的资产认

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结束之日起 24个月内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如用于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

不足 12个月，则以标的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

（2）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的股份锁定期

付小铜先生承诺：本人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前已持有的上市公司全部股

份及本次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募集配套

资金所发行的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二、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四

十五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5号》中对是否构成对重组方案

的重大调整进行了明确：

“（一）拟对交易对象进行变更的，原则上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但是有以下两种情况的，可以视为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1、拟减少交易

对象的，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持有的标的资产份额剔除出重组方

案，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下述有关交易标的变更的规定不构成对重组方案

重大调整的；2、拟调整交易对象所持标的资产份额的，如交易各方同意交易对

象之间转让标的资产份额，且转让份额不超过交易作价百分之二十的。

（二）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的，原则上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但

是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视为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1、拟增加或减

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

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百分之二十；2、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

构成实质性影响，包括不影响标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

（三）新增或调增配套募集资金，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调减

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委员会会

议可以提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的审议意见，但要求申请人调

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

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系采用分期发行股份方式向标的公司股东支付股份对价，

并对交易对方和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的锁定期安排进行了调整。前述方案调整

未变更交易对方，未对标的资产范围进行变更，未新增或调增配套募集资金，因

此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五条的适用

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5号》规定的交易方案重大调整。

三、本次重组方案调整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6年5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

相关议案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了调整。

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公司已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本次交易相关议案进

行了审议。



四、本次重组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五条的适用

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5号》的规定，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

方案的重大调整。

特此说明。

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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